
进入行政处罚程序

立案

受理举报或从检查中发现违法为，

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报镇领导批准

检查方法

1、 采取现场查看、召开会议、听取汇

报等方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

况

2、 两名以上持证执法人员亮证执法

调查

1、由两名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进行调查取证

2、对案件做勘验现场笔录

3、对当事人作询问笔录

4、其他调取证据的工作

检查记录

1、检查人员和企业有关人员在检查记录上签字

2、检查人员做好检查日记

问题处理

1、对检查发现的问题、责令立即或限期改正

2、对违法违规的问题下达“责令整改通知书”，

应处罚的案件按行政处罚程序执行

3、对处理后事项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监督

检查内容

贯彻落实村镇管理相关法律、法规及

各项规章制度；接受群众的投诉举报。

审查

执法人员拟作出处理意见党政办

审核后报镇领导审批

告知

1、 向案件责任单位或个人送达《行

政处罚告知书》

2、 对责任单位或个人告知拟给予行

政处罚，并告知听证权利

存档

将检查情况入档备
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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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工作流程图

存档

将案件归档备查

处理

1、 审查有关材料，作出处罚决定

2、 对案情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给予

较重处罚时召开案审委集体讨论

决定

送达

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；当

事人不在场的按民诉法规定予以送达

执行

1、 督促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

2、 将处罚款项存入财政指定账户

听证

1、 当事人要求听

证的，应自接

到通知后起五

日内以书面或

口头方式向执

法机关提出

2、 执法机关在听

证的七日前，

通知当事人举

行 听 证 的 时

间、地点

3、 对陈述申辩的

内容予以核实

复议诉讼

告知当事人

享有行政复议

或 诉 讼 的 权

利，并按照有

关程序进行


